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投標廠商文件審查表
採購名稱：「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新莊場館111年至112年委託物業管理」勞務採購案 (案號:2022-A004)
	廠商名稱：
	印模

	統一編號:
	廠商印章	
	負責人
印章

	負責人:
	
	

	電話：               傳真：
	
	

	通訊地址：
	
	


---------上方欄位由廠商填寫用印-------下方欄位由本中心填寫----------
	證      件      名      稱
證件請依表列順序排放並將本表置於首頁。
	符合
	不符合
	不符合原因

	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
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注意：營利事業登記證不再作為證明文件）
	
	
	

	2.廠商納稅證明或免稅證明
如營業稅納稅證明，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
	
	
	

	3.投標文件規定應檢附之其他基本資格證明文件
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登記證、保全業經營許可證、甲級以上電器承裝業登記執照、甲級以上冷凍空調業登記證書等。
	
	
	

	4.廠商信用證明
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金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無退票紀錄證明，如有退票但已辦妥清償註記者，視同無退票紀錄。
	
	
	

	5.投標廠商聲明書正本
	
	
	

	6.投標標單正本
[bookmark: _GoBack]投標總價不得高於本案預算新臺幣1,194萬9,418元整(含稅)。
	
	
	

	7.服務建議書
(1)投標廠商應依需求說明書規定提供服務建議書內容及份數。投標廠商於服務建議書不符合招標文件規定之情形，給予各評選項目或子項較低之評分。(2)服務建議書之經費分析總價應與投標標單一致，不一致者以投標標單為準。
	
	
	

	8.共同投標協議書正本(如無共同投標則免附)
(1)應為正體中文書寫。(2)應依本招標案所附範本之內容，並皆有填妥。(3)各共同投標成員之負責人或代表人之姓名與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所載內容應一致。(4)應由各成員之負責人或其代理人共同簽署，分別加蓋廠商印信並經公證或認證後生效。
	
	
	

	採購單
位簽章

	□符  合
□不符合
	
	請購單位簽章
	□符  合          □不符合
	

	審 查 結 果
	□合格  
□不合格
	主持人簽章
	



